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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安徽日报》 报道， 快过年了， “发

红包”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随着移动支付的

普及， 用手机发红包、 转账已经成为常态。

但发红包、 转账的法律性质应当如何判定？

是不是发红包就等于赠与， 转账就属于借款

呢？

法院判决红包属于赠与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了

一起借款纠纷案件， 对微信红包与转账

的性质进行了一次界定。 该案中原告刘

女士诉称， 2019 年其通过微信认识周先

生。 双方认识不久， 周先生便以经济困

难为由， 多次向其借款。

2020 年至 2021 年间， 刘女士通过银

行转账、 微信红包等方式累计向周先生

转款 15669 元， 后经多次催讨均无果。 而

周先生辩称这些不是借款是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女士以微信红

包、 微信转账两种方式向周先生提供资

金， 微信红包自身即包含“赠与” 之义，

结合本案具体情形， 刘女士出于对周先

生生活的资助向其发送微信红包共计

2769 元， 属于刘女士的赠与行为， 无需

周先生偿还。

关于刘女士通过微信转账向周先生

支付的 12900 元， 周先生虽辩称是赠与，

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刘女士就此曾作出赠

与的意思表示， 且考虑到周先生曾向刘

女士借款还贷等情况， 刘女士向周先生

通过微信转账支付款项的， 应认定系其

向周先生提供的借款， 周先生应予偿还。

法官庭后提示， 之所以作出上述判

决， 是因为微信软件具备社交功能， 微

信红包为微信软件社交功能的典型体现，

本身包含“赠与” 之义。 而微信转账与

红包不同， 不具备“赠与” 之义， 其仅

是微信软件设置的付款功能， 是社会主

体之间常用的付款方式之一。

因为法官的这番提示， 网友们纷纷

表示： “记住了， 转账是借款， 红包是

赠与。 以后只转账， 不发红包。”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认定金钱往来属于赠与还是借款，

显然不能简单一刀切地以支付方式来区

分， 更应考虑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

北京盈科 （合肥 ） 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李永光表示， 红包和转账如今已

成为一种普遍的支付手段， 法律的判断

标准更应该考虑具体的实际情况。 比如

是男女朋友之间的转账， 还是普通朋友

之间的转账， 转账前或转账后的各方意

思表达， 要依据案件全部事实来认定。

如果在发红包时， 明确备注是借款

而非赠与， 则红包也可以理解为出具借

款的一种付款方式， 不应被认定为赠与

行为； 如果在一些特殊日期发送“520”

“1314” 等有特殊含义的转账， 倘若没有

明确约定， 则应该被认定为赠与。

这两种情况， 在以往的一些司法判

决中， 也都能找到相应的实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

判例的意义在于， 提醒人们在互联网经

济及数字化应用普及的当下， 应当更加

注重线上电子支付等行为带来的安全和

法律问题。

（向前）

【解答】

根据 《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 符合法律 、 法规规定生育的夫

妻 ， 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

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六十天， 男方享

受配偶陪产假十天。

生育假享受产假同等待遇， 配偶

陪产假期间的工资， 按照本人正常出

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而 《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

若干规定》 则进一步明确： 生育假一

般应当与产假合并连续使用， 享受产

假同等待遇。

配偶陪产假应当在产妇产假期间

连续使用 ， 按照本人正常

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增加的婚假、 生育假、

配偶陪产假 ， 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女职工产假生育假 遇节假日是否顺延
我太太刚生完孩子在休产假， 根据上海的相关规定， 产假之后还能休生育

假。 现在马上要过春节了， 她的产假和生育假是否应当扣除节假日而顺延？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享

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用人单

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 按照国家

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 根据

本单位实际， 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

职业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

岗前必须经过培训。

《劳动合同法》则规定：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

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

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

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

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

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你支付培训费的前

提是订立协议约定了服务期， 且能证

明提供了专项培训并支付了相应的费

用。如果仅仅是提供了入职培训，你辞

职时无须承担培训费。另外，劳动者辞

职无须用人单位批准， 只需提前三十

日通知并办妥工作交接手续。

【解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他人在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

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

章， 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

担保证责任， 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

推定其为保证人， 出借人请求其承担

保证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 如果仅是作为介绍人在借

据上签名， 无须承担担保责任。

见证借款并签名 是否视为做担保

接受入职培训 辞职应否赔偿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养父母

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 无法共同生

活的， 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不能

达成协议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收养关系解除后， 经养父母抚养

的成年养子女， 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

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 应当给付生活

费。 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 遗弃养父

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 养父母可以要

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根据上述规定， 你的姑姑和姑父

可以和养子协商解除收养关系， 通过

签订协议明确他或者他的

亲生父母如何对你们进行

补偿。 如果协商不成， 则

需要起诉到法院， 由法院

进行调解或者作出判决。

养子为非作歹 如何解除收养
我姑姑姑父早年一起收养了一个男孩， 并将他抚养成人。 但是这个养子对

老人非常不好， 而且为非作歹， 欠了很多钱， 我姑姑姑父该如何解除收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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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22 年时曾介绍何某向许某借款， 并在借据上签了名， 现在何某未

按期还款， 我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我去年 11 月应聘了一家公司， 在签订合同后、 正式上岗前接受了一个星

期的入职培训。

最近， 我朋友的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个职位， 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 因此我

向原公司提出辞职。

但是原公司表示， 我在上岗前公司提供了专项培训， 由于我刚入职没多久

就辞职，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因此需要先赔偿一部分培训费用， 否则就不批准

我辞职。

这笔费用我是否应当赔偿？


